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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学院药学实验中心危险废弃物管理制度 

 

一、目的  

为加强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的处置管理，防止污染环境，

实现实验室危险废弃物处置管理的制度化、规范化制定本制

度。  

二、范围  

本制度中所称的实验室危险废弃物，是指实验室在实验

准备、上课、检测、科研活动等过程中所产生的危险废液、

危险固废及其污染物。  

三、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管理  

第一条  实验室危险废弃物处置包括收集、暂存、转

移及处理等环节工作。各科室必须指定专人负责收集、暂存

本实验室产生的危险废弃物，并组织人员将暂存的危险废弃

物进行处理或转交给药学实验中心，并作好记录。  

第二条  各科室必须将本实验室涉及的危险废弃物

处置知识和技能列入上岗培训内容中，对新到岗人员进行培

训和考核。  

第三条  中心主任负责对各科室危险废弃物的收集、

暂存、转移、处理及其记录进行监督检查，各科室必须指定

专人负责对各实验室危险废弃物处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  

第四条 实验室所有人员必须严格按本办法的规定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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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危险废弃物，不得随意倾倒、丢弃和私自处理。违规操作

行为一经发现，学院将对直接责任人和相关负责人一并处

罚。  

四、 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的收集与暂存  

第五条  各实验室应按废弃物类别配备相应的收集

容器，容器不能有破损、盖子密封不严或其它可能导致废弃

物泄漏的隐患。废物收集容器应粘贴危险废弃物标签，写明

废弃物名称、主要成分及特性、体积或者重量，并保持清晰

醒目。  

第六条  危险废弃物应严格存放在指定的收集容器

或空间中，严禁将危险废弃物与生活垃圾混装混放。  

第七条  危险废弃物收集容器应存放在符合安全与

环保要求的专门房间及室内特定区域，要避免高温、日晒、

雨淋，远离火源及人员密集的场所。存放危险废、实验室危

险废弃物的转运与处理弃物的房间及室内特定区域应张贴

危险废弃物标签，存放人员要做好收集或存放记录。  

第八条  不具相容性的废弃物应分别收集，不相容废

弃物的收集容器不可混贮。  

第九条  产生放射性废弃物和感染性废弃物的实验

室应将收集来的废弃物密封保存，标明其名称、主要成分、

性质和数量，并及时予以屏蔽和隔离，将处置情况上报中心

负责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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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实验室人员将废弃物转移到中心废弃物储

存室时应认真填写《废弃物收集登记表》，填写内容包括废

弃物的名称、主要成分、数量、存放时间、存放人姓名、存

放人联系方式等信息，纸质版打印出来交给科室主任签字，

电子版发送至中心相关负责人的邮箱。《废弃物收集登记表》

上交给中心管理人员，经中心主任同意后，方可将废弃物装

箱转移至中心废弃物储存室。  

第十一条  各实验室应根据产生危险废弃物的情况

制定具体的收集注意事项、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，

并张贴或放置于危险废弃物收集处。  

第十二条  实验中心安全员负责联系转运和处理部

门并办理相关手续，各科室技术人员负责本实验室危险废弃

物在转运过程中的安全、搬运、登记。  

第十三条  各实验室要避免过量收集和暂存，在危险

废弃物的收集或暂存量达到处理或转运量时及时向中心主

任通报收集情况，以便中心主任能及时联系公司生产调度或

其他部门进行转运或处理。  

第十四条  各实验室在将危险废弃物交由其他部门

转运或处理时，必须提供或告知对方危险废弃物的名称、主

要成分、特性及数量等信息，并填写《废弃物处理登记表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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